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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地區)對我國國際、國內駕駛執照態度一覽表 

中南美洲 

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巴哈馬 
可。短期觀光可

使用 3個月。 
否   不可 否   

聖文森 

可,但國際駕照

須經聖國稅捐處

監理單位免費蓋

戳記後始生效，

其效期同國際駕

照效期。 

無國際駕照申換當

地駕照之規定。 
  

不可,惟可據以申換臨

時駕照。 

可憑我國駕照申換

效期六個月之聖國

臨時駕照。 

  

千里達 
可。僅能使用 90

天。 
否   不可 否   

格瑞那達 否 可   不可 否   

厄瓜多 

依據厄國交通法

規定，厄國承認

外國人所持國際

駕照，惟僅可使

用 1 個月。如欲

繼續於厄 境駕

駛，須換考當地

駕照。  

否   
承認情形同國際駕照

（同左） 
否   

巴西 不可 否   不可 否   

巴拉圭 
可。 

國際駕照可使用

否。 

惟我派駐巴拉圭之
  

可。 

觀光客於停留巴國 9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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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至效期截止日。 外交人員，可憑效期

內之我國國際駕照

及巴國外交證，免試

申換巴國駕照。 

天內，得使用我國駕

照。 

尼加拉瓜 

可。 

持效期內之我國

國際駕照及護照

可在尼國駕駛 90

天。 

  

可。 

持效期內之我國國

際駕照、護照（或居

留證）影本、體檢表

（視力及血液）並繳

交相關規費後可逕

向尼國交通監理單

位換發尼國駕照，效

期 5年。 

  

可。 

持效期內之我國國內

駕照及護照可在尼國

駕駛 30 天。 

  

可。 

持經我駐館驗證之

有效我國駕照文

件、護照（或居留

證）影本、體檢表

（視力及血液）並

繳交相關規費後可

逕向尼國交通監理

單位換發尼國駕

照，效期 5年。 

  

哥斯大黎加 

可。 

持效期內之我國

國際駕照及護照

可在哥國駕駛 90

天。 

可。 

具哥國居留證之我

國人可持我國效期

內國際駕照併體檢

證明，經繳交相關規

費後逕向哥國交通

監理單位換發哥國

駕照，效期為 2年，

若於 2009 年 9 月後

申請，效期延為 3

  

  

可。 

持效期內之我國國內

駕照及護照可在哥國

駕駛 30 天，尚在申請

居留程序者經提出證

明後可延至 90 天。 

  

可。 

持經我鄰近哥國駐

館驗證之有效我國

駕照文件、護照（或

居留證）影本、體

檢表（視力及血液）

並繳交相關規費後

可逕向哥國交通監

理單位換發哥國駕

照，效期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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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年。 若於2009年9月後

申請，效期延為 3

年。 

巴拿馬 

可。 

使用期限自入境

日起至簽證准予

停留期限(巴簽

證准予停留期限

多為 90 天)，期

間須隨身攜帶護

照供查驗；或於

入境後隨即申請

換發同簽證准予

停留期限之巴拿

馬駕駛許可，使

用期間毋需隨帶

護照，以上兩種

情形可於准予停

留期間到期後至

移民局申請延長

停留，再持憑向

交通局申請換發

與准予停留期限

相同之巴拿馬駕

可。 

出示我國有效護照

或身分證明文件免

考直接換照，惟須繳

交健康檢驗證明(驗

血及血糖)。 

  

可。 

使用期限自入境日起

至簽證准予停留期限

(巴簽證准予停留期限

多為 90 天)，期間須隨

身攜帶護照供查驗；或

於入境後隨即申請換

發同簽證准予停留期

限之巴拿馬駕駛許

可，使用期間毋需隨帶

護照，以上兩種情形可

於准予停留期間到期

後至移民局申請延長

停留，再持憑向交通局

申請換發與准予停留

期限相同之巴拿馬駕

駛許可。 

可。 

出示我國有效護照

或身分證明文件免

考直接換照，惟須

繳交健康檢驗證明

(驗血及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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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駛許可。 

聖克里斯多

福 
承認 

可。 

持有效之我國國際

駕駛執照可免考換

取臨時駕照(效期不

超過 1年，換照須付

費，費用視效期而

定) 

  承認 

可。 

持有效之我國內駕

駛執照可免考換取

臨時駕照(效期不

超過 1 年，換照須

付費，費用視效期

而定) 

  

牙買加 不可 否 
同我國國際駕駛

執照效期。 
不可 否   

安地卡 不可 否 
同我國國際駕駛

執照效期。 
不可 否   

荷屬聖馬丁 不可 否 
同我國國際駕駛

執照效期。 
不可 否   

智利 可 

否。 

需考筆試。鑒於核發

駕照許可權屬各地

市政府管轄，各地市

政府規定均不同，許

多地方市政府需考

路考。 

    

 

不可 

  

  

否 

  

瓜地馬拉 

入境後簽證准予

停留之期間內可

以使用(持我國

1. 憑有效之國際駕

照免筆、路試向

警政署交通隊申

  

入境後簽證准予停留

之期間內可以使用(持

我國護照可免簽證進

1. 憑有效之國內

駕照免筆、路試

向警政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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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護照可免簽證進

入瓜國，最長可

停留 3個月)，如

申請准予延長停

留，在核准停留

之期間內可以使

用。 

請換發瓜 國駕

照。 

2. 如所持國際駕照

已超過效期，則

須經過警政署交

通隊核准之駕訓

班通過筆、路試

後使得換照。 

入瓜國，最長可停留 3

個月)，如申請准予延

長停留，在核准停留之

期間內可以使用。 

隊申請換發瓜

國駕照。 

2. 如所持國際駕

照 已 超 過 效

期，則須經過警

政署交通隊核

准之駕訓班通

過筆、路試後使

得換照。 

委內瑞拉 承認 可   不可     

多明尼加 

可。 

持我國有效之國

際駕照可於多國

行車上路。 

否   

不可。 

持我國內駕照不可逕

於多國境內開車，可經

換照程序，向多國監理

站申辦一般駕照。 

  

多國申辦駕照並無

考試制度，我國人

可依下列程序逕向

多國監理站申請換

照。 

1. 持有效之中華

民國國內駕駛

執照向我駐館

申請開立駕照

證明並送經多

外交部驗證。 

2. 繳 交 行 政 規

費，該規費係包

括：醫師視力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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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查、血型檢查及

製發駕照(含護

貝)之所需費

用。  

宏都拉斯 

可。 

使用期限 3 個

月，之後需至宏

國監理處辦理換

照。 

否。 

一般人員需通過宏

國 監 理 處 考 照 程

序，方能取得宏國駕

照，效期為 2年；外

交人員換照時僅需

大使館出函並做視

力及抽血檢驗，效期

至任期結束。 

  

  

可 

使用期限 3個月，之後

需至宏國監理處辦理

換照。 

否。 

一般人員需通過宏

國監理處考照程

序，方能取得宏國

駕照，效期為 2

年 ；外交人員換照

時僅需大使館出函

並做視力及抽血檢

驗，效期至任期結

束。 

  

貝里斯 

可。 

可直接持用我國

國際駕照，但僅

限短期停留 1 年

內者。 

    
不可,但承認。 

需經換照程序。 

否。 

需持經駐館驗證之

我國內駕照及英文

譯本，並通過其主

管機關之筆試，始

得換發貝國駕照。 

  

阿根廷 

可。 

自發照日起一年

為限。 

否   不可 

可免路考（惟仍須

健康檢查、筆試） 

換照時需備：1.阿

根 廷 身 分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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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D.N.I.（短期居

留或永居）；2.有

效之我國駕照；3.

有效之我國國際駕

照；4.經監理所健

康檢查合格證明；

5.為期 2 天之理論

課程出席證明（有

我 國 駕 照 者 可

免）；6.筆試；7.

路考（有我國駕照

者可免）。 

烏拉圭 

可。 

僅限於觀 光期

間，最長至 6 個

月為限。 

否   承認 

可免筆試、路考（惟

仍須健康檢查） 

換照時需備：1.烏

拉圭身分證；2.有

效之我國駕照；3.

有效之我國國際駕

照；4.健康檢查合

格證明。 

  

玻利維亞 

可。 

1.短期觀光停留

者可持用我國

國際駕照。 

  

  可,承認。 

1.短期觀光停留者可

持用我國內駕照。 

2.於玻居留者需持我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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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2.於玻居留者需

持國際駕照至

各省監理處核

備。 

國內駕照至各省監

理處換發。 

哥倫比亞 

可。 

居留國外而暫時

返國居住之哥倫

比亞人及居留哥

國之外人持有外

國合法駕 駛執

照，且該駕駛執

照發照國與該國

具外交或商業關

係時，持照人可

依規定換領同等

級之哥國駕駛執

照。 

持觀光簽證或異

於居留簽證之其

他簽證之外人，

在所持外國駕駛

執照及簽證有效

期間內，可以該

等證件在哥國境

可。 

換照時除一般申請

駕駛執照所須文件

外，須具備哥國安全

局所發外人身分證

件或同等證件及經

譯成西文並公證之

原駕駛執照文件。 

外交人員之換照手

續由哥國外交部辦

理。 

  不可,但承認。 

居留國外而暫時返國

居住之哥倫比亞人及

居留哥國之外人持有

外國合法駕駛執照，且

該駕駛執照發照國與

該國具外交或商業關

係時，持照人可依規定

換領同等級之哥國駕

駛執照。 

持觀光簽證或異於居

留簽證之其他簽證之

外人，在所持外國駕駛

執照及簽證有效期間

內，可以該等證件在哥

國境內行駛(但不可駕

駛公車)。惟哥國交通

部官員告稱，該駕駛執

照應譯成西文並經公

證。 

  

  

  

可。 

換照時除一般申請

駕駛執照所須文件

外，須具備哥國安

全局所發外人身分

證件或同等證件及

經譯成西文並公證

之原駕駛執照文

件。 

外交人員之換照手

續由哥國外交部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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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內行駛(但不可

駕駛公車)。惟哥

國交通部官員告

稱，該駕駛執照

應譯成西文並經

公證。 

海地共和國 承認 
可逕於海地境內使

用無須換照。 

  

  

不可,但承認。 

惟需翻譯英文或法文

並依規定辦理驗證。 

可。 

憑照換發海地駕

照，無需通過考

試。 

  

秘魯 可 

可。 

由駐處證明國人持

有我交通部核發之

國際駕照之真實性

後，據以換發秘魯駕

照。 

    

  

不可 

  

  

否 
  

墨西哥 不可 否 

  

  

  

  

  

可,承認。 

墨國交通法規允許所

有國籍（包括我國）外

國人士持有停留簽證

者，於有效停留期間內

使用國籍國駕照，無須

換照；持用居留簽證者

須在墨各地監理處申

可。 

持用居留簽證之外

籍人士須親自於各

地監理所免考申辦

墨國駕照，出示有

效期內之居留簽證

等資料，無須檢附

本國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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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地區) 
外國對我國國際駕照承認情形 外國對我國駕照承認情形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在當地使用情形 可否免考換照 備註 

請當地駕照。 

薩爾瓦多 

可。 

入境60天內可持

我國際駕 照駕

駛，超過 60 天則

需赴監理 處換

照。 

可。 

換照需備： 

1. 稅卡(NIT)正影本

(向薩財政部申

請) 

2. 護照正影本 

3. 居留證件(需在薩

境連續居住滿 90

天) 

4. 申請人血型證明

書 

5. 申請人需滿 18 歲 

6. 我國際駕照正、影

本 

7. 換照手續費 

8. 無任何有待結清

之交通罰單 

  

不可,但承認。 

惟須經翻譯驗證，使用

期限為 60 天。 

可。 

除需經翻譯驗證

外，其餘換照文件

與我國際駕照同。 

  

 


